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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E4_BA_94_E7_AB_A0_E4_c45_167936.htm （三）不得扣除的

项目。 根据税法规定，在计算应税所得额时，下列项目不得

从收入总额中扣除:(1)资本性支出。(2)无形资产的受让、开

发支出。(3)违法经营的罚款和被没收财物的损失。(4)各项税

收的滞纳金、罚金和罚款。(5)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损失有赔

偿的部分，这部分赔偿既不纳入收入总额征税，也不得在税

前扣除。(6)超过国家规定允许扣除的公益、救济性捐赠，以

及非公益、救济性的捐赠。(7)各种赞助支出。(8)纳税人为其

他独立纳税人提供与本身应纳税收入无关的贷款担保等，因

被担保方不能还清贷款而由该担保纳税人承担的本息等，不

得在担保企业税前扣除。(9)与取得收入无关的其他各项支出

。(10)销售货物给购货方的回扣，其支出不得在税前扣除

。(11)对粮食类白酒(含薯类白酒)的广告宣传费，一律不得在

税前扣除。 （四）亏损弥补。 根据税法规定，纳税人发生年

度亏损的，可以用下一纳税年度的所得弥补，下一纳税年度

的所得不足弥补的，可以逐年延续弥补，但是延续弥补的期

限最长不能超过5年。五年弥补期是以亏损年度后的第一年算

起，连续五年内不论是盈利或亏损，都作为实际弥补年限计

算。在五年内未弥补完的亏损，从第六年起应从企业税后利

润或盈余公积金中弥补。对于在五年亏损弥补期间的某一年

度或某几个年度当年实际经营又发生亏损的，应分别以各亏

损年度后的第一年算起，连续五年弥补各自的亏损。税法中

所说的亏损，不是企业财务报表中反映的亏损额，而是企业



财务报表中的亏损额经税务主管机关按税法规定核实调整后

的金额。对此规定须作以下几点说明: (1)对联营企业生产、

经营取得的所得，一律先就地征收所得税，然后再进行分配

。联营企业的亏损，由联营企业就地按规定进行弥补。 (2)投

资方从联营企业分回的税后利润按规定应补缴所得税的，如

果投资方企业发生亏损，其分回的利润可先用于弥补亏损，

弥补亏损后仍有余额的，再按规定补缴企业所得税。 (3)企业

境外业务之间的盈亏可以互相弥补，但企业境内外之间的盈

亏不得相互弥补。 (4)由行业和集团公司汇总、合并缴纳企业

所得税的成员企业(单位)当年发生的亏损，在汇总、合并纳

税时已冲抵了其他成员企业(单位)的所得额或并入了母公司

的亏损额，因此发生亏损的成员企业(单位)不得用本企业(单

位)以后年度实现的所得弥补。成员企业(单位)在汇总、合并

纳税年度以前发生的亏损，可仍按税收法规的规定，用本企

业(单位)以后年度的所得予以弥补，不得并入母(总)公司的亏

损额，也不得冲抵其他成员企业(单位)的所得额。 (5)分立、

兼并、股权重组的亏损弥补:1、企业分立前尚未弥补的经营

亏损，根据分立协议约定由分立后的各企业负担的数额，按

规定的亏损弥补年限，在剩余期限内，由分立后的各企业逐

年延续弥补。2、被兼并企业在被兼并后继续具有独立纳税人

资格的，其兼并前尚未弥补的经营亏损，在规定期限内，由

其以后年度的所得逐年延续弥补，不得用兼并企业的所得弥

补。不再具有独立纳税人资格的，其兼并前尚未弥补的经营

亏损，在规定期限内，可由兼并企业用以后年度的所得逐年

延续弥补。3、企业进行股权重组，在股权转让前尚未弥补的

经营亏损，可按规定的亏损弥补年限，在剩余期限内，由股



权重组后的企业，逐年延续弥补。 (6)年度亏损的确认。 (7)

税前弥补亏损的审核。 (8)建立弥补亏损台账。 （五）企业与

其关联企业之间进行业务往来时，应当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

业务往来收取或支付价款、费用。不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

务往来收取或支付价款、费用而减少其应纳税所得额的，税

务机关有权进行合理调整。 企业应纳所得税税额的计算公式

是: 应纳所得税额＝应纳税所得额×适用税率 100Test 下载频

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